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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江门市生态环境违法企业主动公开道歉

承诺工作指引

为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，充分发挥处罚与普法

教育相结合的作用，引导违法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（以下

称：当事人）自觉守法、主动改正违法行为，并进一步优化营

商环境，根据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（以

下简称《省裁量权规定》）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我

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工作指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江门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针对当事人违反生态环境领域法

律法规后积极改正违法行为，并按照程序申请公开道歉、承诺

守法的情形，在适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的基础

上予以从轻处罚的，适用本工作指引。

二、适用及例外情形

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在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、实施行政

处罚的过程中，当事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，方可对其适用公

开道歉、承诺守法从轻处罚规定：

（一）当事人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已按照本指引积极主动

采取措施改正违法行为，并如实向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实施机构

提交已公开道歉、承诺守法的说明材料及其已整改完毕和整改

效果的证明材料等；

（二）不存在下列不适用公开道歉、承诺守法从轻处罚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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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情形：

1．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属于《省裁量权规定》第十四条规定

的不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制度的情形；

2．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制度不能与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

务从轻制度同时适用；

3．其他法律、法规或规章规定的不得从轻处罚的情形。

三、适用标准

（一）违法行为涉及化工（有化学反应）、化学制药、电

镀、漂染、制浆、造纸、洗水、制革、湿式印花、电氧化（电

解阳极氧化）、化学镀、酸洗、磷化、发黑、蚀刻（含线路板

蚀刻）、钝化、电泳等其中一种或以上工序的；违法行为涉及“A
类水污染物”、“A类大气污染物”或者危险废物的；当事人违法

行为涉及一、二类放射源的。当事人适用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，

按拟罚款金额的 30%降低处罚。

（二）除上述（一）项以外情形的，当事人适用道歉承诺

从轻处罚的，按拟罚款金额的 50%降低处罚。

减少的罚款金额最高不得超过 30万元；降低后的罚款额低

于法定最低罚款额的，按法定最低罚款额处罚。

四、实施形式

公开道歉承诺一般采用网站或者登报公开道歉承诺的形

式。违法当事人根据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

定》总则第十四条规定确定公开道歉承诺后拟减轻的处罚金额，

对应公开道歉承诺标准及要求（见附件 3-2）确定公开道歉承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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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要求，按照要求在符合条件的网站或者报纸上进行公开道歉

承诺。

五、实施程序

（一）书面提醒。未发现当事人存在不适用公开道歉、承

诺守法从轻处罚情形的，应将《生态环境行政违法当事人公开

道歉承诺守法的申请指引》（附件 3-1）与《行政处罚（听证）

告知书》一并送达当事人。

（二）主动申请。当事人收到《生态环境行政违法当事人

公开道歉承诺守法的申请指引》后，认为其可以适用公开道歉、

承诺守法从轻处罚规定的，应在收到《行政处罚（听证）告知

书》之日起五日内完成违法行为改正措施并书面提交《生态环

境行政违法当事人公开道歉承诺守法从轻处罚申请书》（附件

3-3）及其已整改完毕和整改效果的证明材料。逾期未提交的，

视为放弃申请权利，不再受理当事人申请。

（三）审查核实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自收到当事人申请之

日起，五日内完成条款适用和现场违法行为改正情况核实以及

现场监测，现场核实应制作现场检查记录和询问笔录。符合道

歉承诺从轻情形的，通过电话或短信等形式（以当事人预留的

联系方式为准，发出即视为送达）通知当事人在五日内采取登

载报纸或者网站形式完成公开道歉承诺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
提供登报版面或网页资料。不符合的，通过电话或短信等形式

（以当事人预留的联系方式为准，发出即视为送达）告知当事

人不符合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情形。

实施“双罚制”的案件，被处罚的个人为单位法定代表人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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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可以一并公开道歉，共同提交一份声明书；

被处罚的个人为法定代表人以外的其他环保责任人员的，需另

行公开道歉。

（四）作出处罚决定。依照行政处罚集体审议程序通过后，

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六、实施要求

（一）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，以当事人主动申请道歉承

诺为前提，不得强制当事人道歉承诺；不得干预当事人与媒体

之间的商业协定。

（二）加强公开道歉承诺的管理工作，强化内部审核机制，

严格按照指引开展公开道歉承诺工作，从轻处罚的额度根据本

指引第三点的规定确定，不得随意调整。

（三）当事人在未与实施该行政处罚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
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，自行公开道歉承诺或未按照本指引的

要求、标准以及内容进行公开道歉承诺的，不予以从轻处罚。

（四）公开道歉承诺申请书、公开道歉承诺书、网站截图

或者登报版面等应作为行政处罚案件的案卷材料归档。

附件：3-1．生态环境主动公开道歉承诺申请指引；

3-2．公开道歉承诺标准及要求；

3-3．生态环境行政违法当事人公开道歉承诺守法

从轻处罚申请书；

3-4．****公司生态环境公开道歉承诺书；

3-5．****公司及法定代表人/主管人员****生态环境

公开道歉承诺书（“双罚制”案件适用模板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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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1
生态环境违法主动公开道歉承诺申请指引

为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，充分发挥处罚与普法

教育相结合的作用，引导违法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（以下

称：当事人）自觉守法、主动改正违法行为，并进一步优化营

商环境，根据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《江

门市实施<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>细则》以

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当事人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改正生

态环境违法行为，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公开道歉申请并在

地市级以上主要媒体或网站上公开道歉、作出生态环境守法承

诺的，按罚款标准的 30%-50%降低处罚；减少的罚款金额最高

不得超过 30万元；降低后的罚款额低于法定最低罚款额的，按

法定最低罚款额处罚。

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适用公开道歉、承诺守法从轻处罚

规定：

（一）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规定

的不适用情形：

1．违反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性规定的；

2．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

产经营者从事收集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活动的；

3．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、贮

存、利用、处置的经营活动的；

4．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属于第十条规定的从重处罚情形的；

5．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属于适用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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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属于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；

7．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复查发现违法行为仍持

续的；

8．公开道歉承诺后再次出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；

9．同一时间检查发现存在两个或以上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，

其中一个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存在上述情形的；

10．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属于法律、法规或规章规定的定额

罚款，或法定最低罚款的；

11．其他法律、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适用公开道歉

承诺从轻制度的不适用本制度。

（二）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制度不能与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

偿义务从轻制度同时适用；

（三）其他法律、法规或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

从轻处罚的情形。

当事人主动改正违法行为，且不存在上述不适用情形的，

可以在收到《行政处罚（听证）告知书》之日起五日内主动提

交公开道歉承诺书面申请。经我局核实后，符合道歉承诺从轻

情形的，我局将通过电话或短信等形式（以当事人预留的联系

方式为准，发出即视为送达）通知当事人在五日内采取登载报

纸或者网站形式完成公开道歉承诺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供

登报版面或网页资料。不符合的，通过电话或短信等形式（以

当事人预留的联系方式为准，发出即视为送达）告知当事人不

符合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情形。

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上述期限、格式内容及证明材料要求

提出书面申请。如当事人超期提出申请的，我局将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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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当事人自行公开道歉、承诺守法或未按照程序规范及形式的

要求进行公开道歉、承诺守法的，不得适用公开道歉、承诺守

法规定予以从轻处罚。

附件 3-2

公开道歉承诺标准及要求

1.网站形式：在江门新闻网网站及江门市生态环

境局官方网站进行公开道歉承诺。

备注：两种

形式选其一

2.登报形式：要求登报媒体为江门日报或者南方

日报等在江门市发行并有普遍覆盖度、知名度的

地市级以上报纸媒体。

登报版面：A5版以前（含 A5版）；

登报尺寸：8×15cm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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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3

生态环境行政违法当事人公开道歉
承诺守法从轻处罚申请书

**部门：

年 月 日，我公司在***地址（违法行为查处地点）发

生了 ***（违法行为描述），触犯了有关生态环境法律法规，造

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。我公司对贵部门认定的违法事实和即将作

出的处罚决定没有异议。违法行为发生后，***（列出整改措施

及整改情况）。

鉴于***原因，恳求贵部门本着处罚与教育并重的原则，给

我公司一个从轻处罚的机会，我公司愿意在主动在符合要求的主

流媒体上按照相关要求及标准进行公开道歉并做出生态环境守

法承诺，承担相应的版面费用，接受贵部门按照规定降低罚款额

度的行政处罚决定。在今后的生产工作中，我公司一定严格遵守

生态环境法律法规，认真落实各项生态环境法律法规，全面加强

环境安全生产管理，自觉承担起企业应有的生态环境责任和义

务，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，做一家有社会责任感、使命感的良

心企业。

我公司和法定代表人/主管人员的电子送达方式为：电话

***，短信***。贵部门可通过以上电子方式通知与本案相关的信

息。

法定代表人或个体经营者签字：（正

楷亲笔签名）

****公司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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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4

****公司生态环境公开道歉承诺书

**年***月，我公司在***（地址）从事***（生产活动）过

程中，出现***违法行为，此行为违反了****（生态环境法律法

规），对环境造成了不良的影响。出现此违法行为的原因在于***

（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分析原因）。事后我公司全力整改，***（整

改措施及情况），对以上违法行为我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深感愧疚，

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认定的违法事实没有异议，并诚恳接受和严

格执行相关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决定，在此就本公司的违法行为向

社会诚恳作出公开道歉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（以下承诺内容仅

供参考，由当事人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拟定）

一、严格遵守各项生态环境法律法规，履行企业生态环境法

定义务，主动执行生态环境处罚决定；

二、公司自上而下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主体责任，高标准实行

规范化环境管理，正常运转各类污染治理设施，确保各类污染物

稳定达标排放；

三、履行生态环境社会责任，在守法达标基础上进一步削减

污染物排放，做保护环境的良心企业。

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！

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签字：（正楷亲笔签名）

****公司公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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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5

****公司及法定代表人/主管人员****

生态环境公开道歉承诺书

**年**月，我公司在***（地址）从事***（生产活动）过程

中，出现***违法行为，此行为违反了****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），

对环境造成了不良的影响。出现此违法行为的原因在于***（根

据实际情况自行分析原因）。事后我公司全力整改，***（整改措

施及情况），对以上违法行为我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深感愧疚，***

（法定代表人/主管人员）作为公司生态环境直接责任人，未尽

到落实***义务（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）。我公司及法定代表人/主

管人员***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认定的违法事实没有异议，并诚

恳接受和严格执行相关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决定，在此就本公司及

法定代表人/主管人员***的违法行为向社会诚恳作出公开道歉，

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（以下承诺内容仅供参考，由当事人根据实

际情况自行拟定）

一、严格遵守各项生态环境法律法规，履行企业生态环境法

定义务，主动执行生态环境处罚决定；

二、公司自上而下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主体责任，高标准实行

规范化环境管理，正常运转各类污染治理设施，确保各类污染物

稳定达标排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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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履行生态环境社会责任，在守法达标基础上进一步削减

污染物排放，做保护环境的良心企业。

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！

法定代表人/主管人员签字：（正楷亲笔签名）

****公司公章

年 月 日


